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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2008-027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与中国大唐集团

公司（“大唐集团”）于 2008 年 8 月 22 日签署了《<除灰协议>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协议有效期为 2008 年 8 月 22 日至 2011 年 8 月

21 日，协议有效期内大唐集团向公司全资拥有和营运管理之所有发电厂产生之

煤灰提供处理服务，每年公司向大唐集团支付的除灰服务费为人民币

57,890,000 元。 

  2、关联人回避事宜：由于大唐集团为本公司的最大股东及主要股东，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六届六次董事会审议，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

一致表决通过，关联董事翟若愚、胡绳木及方庆海先生已回避表决。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本公司与大唐集团于 2008 年 8 月 22 日签署了《补充协议》。根据《补充

协议》，《除灰协议》自《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再续订三年，至 2011 年 8 月 21

日止。根据《补充协议》，《除灰协议》项下由大唐集团向公司提供之服务范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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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变，大唐集团将继续负责根据国家及地方环保规定及工业政策处理本公司全

资拥有和营运管理之发电厂所产生之煤灰。《补充协议》有效期内，每年公司向

大唐集团支付的除灰服务费为人民币 57,890,000 元。 

于本公告日，大唐集团持有本公司 33.70%股份，大唐集团为本公司的主要

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公司签署《补充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2、本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26 日召开了第六届六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批

准了《关于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继续签署<除灰协议>补充协议的建议》，出席会

议的 8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项议案一致表决通过。 

3、因该项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约为人民币 340.07 亿元）的 0.5%以上但

低于 5%，故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大唐集团是 2004 年 3 月在北京市成立的一家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翟若

愚，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120 亿元，经营范围主要为从事电力能源的开发、投资、

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电力技术开发、咨询等。截

至本公告日，大唐集团持有本公司 3,959,241,16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3.70%，为本公司最大股东。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大唐集团的总资产为人

民币 2985.29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618.37 亿元，2007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4.09 亿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与中国华北电力集团公司（“华北电力”，现更名为华北电网有限

公司）于 1996 年 8 月 5 日签署了《除灰协议》，公司、大唐集团及华北电力

又于 2004 年 3 月 16 日共同签署了《<除灰协议>及<房屋及建构筑物租赁协议

>的变更协议》（“《变更协议》”）。根据《变更协议》，华北电力将其于《除灰

协议》项下之全部权利和义务转移予大唐集团。故经《变更协议》修订后的

《除灰协议》内容为有关大唐集团根据中国国家及地方环保规定及工业政策

处理本公司发电厂所产生之所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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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除灰协议》签署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联

交所上市规则”）2004 年 3 月 31 日若干修订开始生效前订立，《除灰协议》并

无指定协议期限，并只会在本公司及华北电力双方同意下（或按照法律规定）

终止，或于公司与华北电力签署的《购售电协议》终止时自动终止。《除灰协

议》同时载有确定煤灰处理单位收费的计算方法。《除灰协议》详情载于招股

章程（有关公司于 1997 年 3 月 10 日刊发的新发行和配售本公司 1,244,060,000

股 H 股招股章程）。 

3、公司与大唐集团于 2005 年 12 月 20 日签署了一份《除灰协议》的补充协

议，旨在修订《除灰协议》若干条款，以促使其符合 2004 年 3 月 31 日开始生效

的联交所经修订的上市规则中对持续关联交易作出的规定。《除灰协议》 (经 2005

年补充协议所修订)将于 2008 年 12 月 19 日到期，本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22 日与

大唐集团订立了《补充协议》，协议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三年，至 2011 年 8 月

21 日止。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1、2008 年 8 月 22 日，公司与大唐集团签署《补充协议》，协议有效期自签

署之日起三年，至 2011 年 8 月 21 日止。根据《补充协议》，《除灰协议》项下由

大唐集团向公司提供之服务范围维持不变，大唐集团将继续负责根据国家及地方

环保规定及工业政策处理本公司全资拥有和营运管理之发电厂所产生之煤灰。

《补充协议》有效期内，每年公司向大唐集团支付的除灰服务费为人民币

57,890,000 元。 

2、《除灰协议》(经《补充协议》所修订)项下除灰费用之计算并不受《补充

协议》所影响。本公司及大唐集团将继续每年商定每单位煤灰处理收费，该收费

须反映大唐集团估计的营运成本、灰场之折旧、兴建灰场之摊销费用及约为大唐

集团成本 5%至 10%的边际利润（由本公司及大唐集团经公平磋商每年确定）。

除灰费用将继续由本公司及大唐集团根据大唐集团每月的实际除灰量，按协议之

每单位煤灰处理收费确定，并每年由本公司以现金支付予大唐集团。大唐集团在

《补充协议》项下向公司收取的除灰费用，不逊于本公司从其他独立第三方所获

得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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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协议》项下本公司需向大唐集团支付的除灰服务费的年度上限人民

币 57,890,000 元乃参考本公司与大唐集团过往三年除灰交易而确定，于截至 2005

年、2006 年及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每个年度之年度除灰服务费上限均约为人民

币 57,890,000 元。由 2008 年 1 月 1 日至《补充协议》签署之日，本公司《除灰

协议》项下已计提之除灰费用为人民币 28,946,000 元，公司于本公告之日并未向

大唐集团支付有关费用。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除灰协议》签署于 1996 年，在联交所上市规则作出若干修订于 2004 年 3

月 31 日开始生效前订立。《除灰协议》并无指定期限，并只会在本公司及华北电

力双方同意下（或按照法律规定）终止，或于本公司与华北电力签署的《购售电

协议》终止时自动终止。 

根据 2004 年 3 月 31 日开始生效之联交所上市规则修订案，经《变更协议》

修订后的《除灰协议》为一项持续关联交易，持续关联交易须符合联交所上市规

则的新规定，包括(i)有关持续关连交易之协议期限必须为固定年期，且不得超过

三年，及(ii) 必须设定每项持续关连交易之最高年度上限总额，且必须披露其基

准。故本公司需与大唐集团签署《补充协议》，以使《除灰协议》符合联交所上

市规则。 

由于大唐集团拥有之灰场位置邻近本公司拥有和管理的发电厂，本公司继续

使用大唐集团的灰场，并由大唐集团向本公司发电厂提供除灰服务，可降低公司

的运营实际成本，增加公司的整体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 

（1）签署《补充协议》乃属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

有利于本公司盈利的增长； 

（2） 《补充协议》的条款乃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六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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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独立董事意见（即第六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3. 《<除灰协议>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8 月 25 日 


